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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股票简称：佛山照明（A 股）  粤照明 B（B 股） 

 股票代码：0 0 0 5 4 1（A 股）  2 0 0 5 4 1（B 股） 

公告编号：2021-072 

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拟以支付现

金的方式购买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佛山市西格

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格玛”）100%股权（西格玛持有

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星光电”）79,753,050

股股份）以及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广东省广晟金融控股有

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国星光电 52,051,945 股股份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

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将合计持有国星光电 132,819,895股股份，占国星

光电总股本的 21.48%。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相

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重组上市。 

2021年 9月 28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

并通过了《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》

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按照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

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

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依法履行了必要程序。鉴于本

次交易涉及的估值等工作尚未完成，公司将在相关估值工作完成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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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，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

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

露指引第 3号——重大资产重组》相关规定，首次披露重组方案至召

开相关股东大会前，如该重组事项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，本次交易存在被暂停、

被终止的风险。同时，本次重组方案能否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、相

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，以及通过的时间均

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，敬请广大投资

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  

2021年 9月 28日  

 


